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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项背景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行动方案》关于“推动第三方评价机构发布一批企业标准排行榜，引导更多企业声明公开更高质量的标准”的要求，强化企业标准引领，树立行业标杆，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全国工商联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的指导下，联合“领跑者”制度的工作机构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一同在部分行业领域开展民营企业标准“领跑者”活动。

垃圾焚烧作为固废处理行业的重要抓手已然成为城市可持续发展和新型城镇化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础条件和重要基本公共服务，也将承载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当前生态文明进入了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实现生态环境治理协同升级的新时代。迈向高质量已然成为垃圾焚烧发电行业的必然选择，成为破解单纯依靠规模扩张、管理粗放、运行效率不高、邻避效应等发展瓶颈的必由之路，全行业迎来了高质量发展的历史转折点。
面对机遇与挑战，垃圾焚烧发电行业需要一套面向未来、引领世界、共创美好、高标高质的服务评价导则，凝练出促进行业高质量目标可达的实施指南，让中国的垃圾焚烧成为引领世界的新坐标；需要用高质量树立行业服务的标杆和典范，用榜样的力量引领行业方向，让同行能够深谙自己升级方向和路径，从而提高服务水平，塑造优质品牌，输出“国家名片”；需要创新技术装备支撑，推动中国垃圾焚烧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让中国垃圾焚烧技术装备引领世界。
“枢纽化”作为城镇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评价系列标准之一，发现行业优秀代表的同时，为其他垃圾焚烧发电厂向标杆靠拢制定参照标准，为行业高质量升级发展提供方向和依据。

主要工作过程

2.1开展调研

2021年10月15日，E20环境平台与13家行业龙头企业，在北京召开了《双百跨越-生活垃圾焚烧厂标杆评价导则1.0版》编制会议。此次会议完成了该项评价导则的基本框架编制，各家代表均对评价导则给予了高度的认可。

2021年12月16日，E20环境平台在广东深圳召开了《双百跨越-生活垃圾焚烧厂标杆评价导则1.0版》发布会，与会单位有中国天楹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控股环境集团有限公司、北京首创生态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庆三峰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光大环保（中国）有限公司、浙能锦江环境控股有限公司、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美欣达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康恒环境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能源环保有限公司、中国环境保护集团有限公司。会上，E20平台代表全体与会单位，发布了《双百跨越-生活垃圾焚烧厂标杆评价导则1.0版》。

2022年12月17日，E20平台中国天楹启动了《城镇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枢纽化协同服务“排行榜”评价要求》的编制工作，并形成团标立项建议书、标准草案。

2.2通过标准立项

本文件由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和企业标准“领跑者”工作委员会提出，按照T/CAQP 015—2020、 T/ESF 0001—2020《“领跑者”标准编制通则》立项要求，于2023年1月完成立项。

2.3组织标准起草

2023年2月在E20环境平台、中国天楹股份有限公司等主要起草单位组成标准编制组，召开标准内部启动会，对标准编制方案，框架进行讨论，启动《城镇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枢纽化协同服务“排行榜”评价要求》标准研究工作。
2.4标准研讨工作会议

2023年3月7日在线上进行标准草案讨论会，对“枢纽化“评价体系以及指标进行充分讨论，并与3月24日根据讨论意见形成 《城镇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枢纽化协同服务“排行榜”评价要求》初稿和编制说明。
适用范围和拟解决问题
本文件规定了城镇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枢纽化协同服务“排行榜”的术语和定义、评价要求、评价方法及等级划分。
本文件适用于应用炉排炉技术协同处置多源废弃物的城镇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枢纽化协同服务“排行榜”评价。制定一套适用于生活垃圾焚烧企业标准水平评价体系，使得相关机构在制定企业标准“领跑者”评价方案时可参照使用。
标准制定原则

本文件的制定依据以下原则：
1.适用性原则
本文件的编制充分考虑与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相符合，重点考虑可操作性，便于标准的实施。
2.规范性原则
本文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法》、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T/CAQP 015—2020《“领跑者”标准编制通则》进行编制。

本文件编制所参考的依据为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强制性标准要求、国家及行业产品或服务标准、国内或国际先进产品标准等。

3.先进性原则
本文件编制的过程中，充分调研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确定了评价体系和关键指标参数，关键技术指标与国内标杆企业和国际高端客户要求进行对比，达到并部分超越标杆企业水平。
主要内容

5.1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16889  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

GB 18485  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

GB/T 18750  生活垃圾焚烧炉及余热锅炉

GB/T 24001  环境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GB/T 33345  循环经济绩效评价技术导则

GB/T 45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CJ/T 290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置 单独焚烧用泥质

CJJ 90  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工程技术规范

CJJ 128  生活垃圾焚烧厂运行维护与安全技术标准

CJJ/T 134  建筑垃圾处理技术标准

CJJ/T 137  生活垃圾焚烧厂评价标准

CJJ 184  餐厨垃圾处理技术规范

CJJ/T 212  生活垃圾焚烧厂运行监管标准

DL/T 1842  垃圾发电厂运行指标评价规

DL/T 1937  垃圾分发电厂监控系统技术规范

DL/T 2013  生活垃圾分发电厂启动试运及验收规程

5.2 术语和定义
GB 18485、CJJ/T 137、CJJ/T 90、CJJ/T 134、CJJ 184中界定和以下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5.2.1枢纽化 hub

枢纽化是指以垃圾焚烧发电厂为核心，以多产业、多领域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为载体，以污染物资源化利用为链接点，将未附在效用产品上的剩余物质通过多产业、多领域之间循环跃迁，实现由负价值的污染物升级进化为高价值的产品或服务，构建能量流和价值流的网络。

5.2.2资源产出率 resource productivity

主要物质资源实物量的单位投入所产出的经济量或物质量。

[来源：GB/T 34345-2017，3.1]

5.2.3资源循环利用率 resource recycling rate

在利用焚烧厂处理多源废物过程中产生的各类废弃物，经回收处理后形成可再利用资源的比例。

[来源：GB/T 34345-2017，3.1，有修改]

5.3 评价要求

5.3.1 基本要求

1）近三年，城镇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无较大及以上环境、安全、质量事故。

2）城镇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应未列入国家信用信息严重失信主体相关名录。

3）城镇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应根据GB/T 19001、GB/T 24001、GB/T 45001建立并运行相应质量、环境和职业健康安全，鼓励企业根据自身运营情况建立更高水平的相关管理体系。

4）城镇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枢纽化协同服务已实现制度化、程序化、标准化和数字化，选址要求、技术要求、入炉废物要求、运行要求、排放控制要求、监测要求应满足GB 16889、GB 18485、DL/T 1937、DL/T 2013、GB/T 1842、CJJ/T 212、GB/T 18750、CJJ 128、CJJ/T 137、CJJ 90、HJ 11340的规定要求。

5）城镇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商业运行一年及以上，设计规模达到500t/d及以上。

5.3.2 评价指标体系及要求
表1 城镇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枢纽化协同服务“排行榜”评价指标

	序号
	评价

指标
	指标来源
	指标要求
	判定依据/方法

	
	
	
	先进水平
	平均水平
	基准水平
	

	1
	协同处理处置废物种类
	《生活垃圾焚烧设施协同处置一般工业固体

废物推荐名录》
T/CSTE 0291.3-2022
	能够处理除生活垃圾外的3种以上其他废物
	能够处理除生活垃圾外的2种以上其他废物
	能够处理除生活垃圾外的1种以上其他废物
	其他废弃物种类参见附录A以及T/CSTE 0291.3-2022表1

	2
	资源产出种类
	本文件
	能产出除电力以外的3种以上可利用的资源
	能产出除电力以外的2种以上可利用的资源
	能产出除电力以外的1种以上可利用的资源
	资源产出种类主要包括：电力、热能（蒸汽/热水）、沼气、再生骨料等其他可销售再生产品。

	3
	综合废物资源产出率（万元/万吨）
	本文件
	240
	220
	200
	综合废物资源产出率=总经济效益（包括处理废物处理产生的其他资源的经济效益）/协同处置废物总量。

	4
	水资源产出率
（万元/万吨）
	本文件
	100
	90
	80
	水资源产出率=总经济效益/工业用新鲜水量(万吨)。

	5
	土地资源产出率（万元/m2）
	本文件
	0.15
	0.12
	0.10
	土地资源产出率=总经济效益/工业用地面积(m2)。

	6
	废物资源化利用种类
	本文件
	能资源化利用3种以上废物
	能资源化利用2种以上废物
	能资源化利用1种以上废物
	资源化利用废物种类主要包括：炉渣、飞灰、废水、废盐、沼渣、沼气、沼液等。

	7
	废物资源化综合利用率
	本文件
	70
	60
	50
	废物资源化综合利用率=废物资源化利用总量（吨）/废物产生总量（吨）

	8
	资源共享度
	本文件
	社会层面
	产业层面
	企业层面
	产出的资源分别被企业层面利用、其他产业利用、社会层面利用。


5.3.3评价方法
评价结果划分为三星级、四星级和五星级，各等级所对应的划分依据见表2。达到三星要求及以上的企业标准并按照有关要求进行自我声明公开后均可进入企业标准排行榜。
表2指标评价要求及等级划分

	评价等级
	满足条件

	五星级应同时满足
	满足4.1基本要求
	评价要求中指标1、2、3、4、5、6、7、8全部指标达到先进水平

	四星级应同时满足
	
	评价要求中指标1、2、3、4、5、6、7、8全部指标达到平均水平

	三星级应同时满足
	
	评价要求中指标1、2、3、4、5、6、7、8全部指标达到基准水平


六、产业化情况、推广应用论证和预期达到的经济效果等情况

本标准主要针对城镇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枢纽化协同服务“排行榜”的评价要求、评价方法及等级划分进行规定，在制定过程中充分征求相关机构和企业意见，并开展调研验证予以证明，力求标准的科学性、适应性和可操作性，指导企业编写企业标准，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因此，标准制定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七、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符合我国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并与国家相关政策、规划等保持一致。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编制过程中未出现重大分歧意见。

九、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建议本标准作为城市垃圾炉排炉焚烧厂惊喜运营管理服务标准发布实施。

十、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一、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